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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李舒涵

電話：27256404

電子信箱：boe33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541500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415003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有關公立中小學校長得否兼

任該署委辦學校執行計畫之計畫主持人，及兼任行政職務

之教師得否受校長指派兼任委辦計畫之協同計畫主持人或

行政助理等職務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1月7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0501297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前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教育部函示略以：

(一)查司法院院字第2757號解釋文意旨略以，公立學校校長

受有俸給者，為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。次查司法院

釋字第308號解釋，公立學校兼任編制內行政職務專任

教師，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，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

規定辦理。

(二)案經轉准銓敘部本(105)年10月14日部法一字第1054151

991號函釋復略以：「查銓敘部94年8月10日部法一字第

0942519503號書函略以，國立大學參與政府機關辦理派

遣勞動公民會議採購案之投標，係以國立大學名義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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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立大學校長以個人名義參與投標，故該國立大學校

長尚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不得經營商業之

規定；又該派遣勞動公民會議採購案，既由國立大學得

標，則該校校長雖列為是項派遣勞動公民會議計畫書之

計畫主持人，惟因係屬執行該校業務之一環，而非其本

職以外之兼職，故亦無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

。復查銓敘部95年6月26日部法一字第0952666471號書

函略以，機關首長為遂行機關業務之需要，本其人事指

揮監督權限，就屬員所為之臨時工作指派，而非於其本

職以外兼任其他公職，與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

尚屬不悖。再查銓敘部86年1月7日86台法二字第140229

0號書函意旨，學校臨時任務編組於完成特定任務後即

解散，故公務員擔任臨時任務編組職務非屬公務員服務

法第14條第1項之『公職』或『業務』，可不受該條文之

限制。」

(三)次查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3點第2款

規定：「委辦：指本部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委

託其他政府、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個人等，辦理屬於本

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務。」復查本部104年6月1日臺教

人(二)字第1040069402B號令核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

條所定「兼職」，係指教育人員從事本職以外之工作。

(四)據上，有關公立中小學教師得否兼任貴署委辦計畫之行

政助理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１、貴署準用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

，將法定職掌業務委託教師「個人」執行時：因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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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該委辦計畫行政助理，係屬從事渠本職以外之工

作，爰仍請依本部本年8月26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1

04487號函辦理。

２、貴署準用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

，將法定職掌業務委託「學校」執行時：貴署委辦計

畫如係由學校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

點規定提出申請，則校長兼任計畫主持人，得視為係

執行該校業務，而非屬其本職以外之兼職；又學校為

順利完成委辦計畫案，且校長本其人事指揮監督權限

，考量教師具有相關領域、學科或群科專長及推動行

政工作經驗等，邀請教師(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)兼任

行政助理或協同計畫主持人，應可視為校長為應學校

業務需要所為之工作指派，而非屬兼職範疇。

三、檢附教育部105年10月25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145640號

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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